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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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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包含 PEFC 單電池之電池總成、試驗裝置、測量儀器和測量方法、性能試驗

方法及試驗報告，用於評估：  

(1)  聚合物電解質燃料電池之膜電極組 (MEA)的性能；  

(2)  聚合物電解質燃料電池之其他組件的材料或結構；或，  

(3)  燃料及 /或空氣中之不純物對於燃料電池性能之影響。  

備考：  聚 合 物 電 解 質 燃 料 電 池 亦 稱 為 質 子 交 換 膜 燃 料 電 池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 l ,  PEMFC)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 (包括

補充增修 )。  

IEC 62282-100:2010,  Fuel  cel l  technologies − Par t  1:  Terminology 

ISO/TS 14687-2:2008,  Hydrogen  fuel  −  Product  specificat ion  − Par t  2: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PEM) fuel  cel l  appl icat ions for  road 

veh icles 

3.  用詞和定義  

下列用詞和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陽極 (anode)  

從燃料移出電子至外部電力負載而發生燃料氧化的電極，同時釋出質子 (H+)到聚

合物電解質。  

3.2 觸媒 (catalyst)  

可加速反應 (增加反應速率 )而本身不會消耗的物質。  

觸媒會降低反應的活化能，有助於增加反應速率，亦可稱如 IEC 62282-100 所定

義之電催化觸媒。  

3.3 觸媒塗佈薄膜 (catalyst-coated membrane,  CCM) 

表面塗佈一層觸媒而形成電極反應區的薄膜。  

3.4 陰極 (cathode)  

氧化劑發生還原的電極，藉來自外電路的電子和聚合物電解質之質子 (H+)之反

應，隨後釋出氧化劑還原之產物 (水 )。  

3.5 夾板 (c lamping plate)或壓力板 (pressure plate) 

以框架緊壓固定電池組件以維持導電性及氣密性的結構。  

3.6 電流收集器 (current col lector)  

由金屬、石墨或複合材料構成之導電性材料，自陽極收集電子或送出電子至陰極。 

3.7 電極 (e lectrode)  

幫助氧化或還原反應的觸媒層，具有電子和離子導電性。  

3.8 導流板 (f low plate)  

由金屬、石墨或導電性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導電板，具有供給燃料或氧化劑氣體進

料的流道並與電極形成導電通路，用於電池組時亦稱為雙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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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燃料 (fuel)  

在陽極反應的氫氣或含氫氣氣體。  

3.10 燃料電池 (fuel  cel l )  

電化學裝置，其轉換燃料和氧化劑的化學能為電能 (DC)、熱及反應產物。  

燃 料 和 氧 化 劑 一 般 儲 存於燃料電池的外部並傳送至燃料電池做為反應物而消

耗。  

3.11 氣體擴散電極 (gas diffusion e lectrode,  GDE) 

陽極或陰極端的組件，包含所有電力傳導的元件而組成電極，即包含氣體擴散

層和觸媒層。  

3.12 氣體擴散層 (gas diffusion layer,  GDL) 

置於電極和導流板之間的多孔隙傳導組件，做為電力接觸和允許反應物接近電

極並移除反應產物之用途。  

3.13 墊片 (gasket)  

防止反應氣體洩漏之密封組件。  

3.14 極限電流密度 ( l imiting current density)  

電池電壓陡降至接近零時之電流密度。  

3.15 最大電流密度 (maximum current density)  

由製造商規定，於短時間容許之最高電流密度。  

3.16 膜電極組 (membrane e lectrode assembly,  MEA)  

燃料電池 (3.10)之組件，以電解質 (質子交換膜 )薄膜和陽極與陰極面的氣體擴散

電極 (3.11)所構成。  

3.17 最小電池電壓 (minimum cel l  voltage)  

製造商規定之最低電池電壓。  

3.18 開路電壓 (open circuit  voltage ,  ℃V) 

在操作條件下，電池電流密度為零之電池電壓。  

3.19 氧化劑 (oxidant)  

於陰極發生反應之氧或含氧氣體，例如空氣。  

3.20 聚合物電解質 (polymer e lectrolyte)  

具有質子交換能力的聚合物樹脂薄膜，其電流傳遞方式為離子自陽極移動至陰極。  

3.21 聚合物電解質燃料電池 (polymer e lectrolyte  fuel  cel l ,  PEFC)  

燃料電池使用聚合物電解質薄膜為電解質，亦稱為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PEMFC) 

3.22 電功率 (power)  

在穩態條件下，量測所得的電壓乘上電流 (P=VI)的計算值。  

3.23 電功率密度 (power density)  

計算所得的電功率除以電極的幾何面積。  

3.24 額定電流密度 (rated current density)  

MEA 或單電池製造商所規定之連續操作最大電流密度。  

3.25 額定電功率密度 (rated power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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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 或單電池製造商所規定之連續操作最大電功率密度。  

3.26 額定電壓 (rated voltage)  

MEA 或單電池製造商所規定之連續操作最小電壓。  

3.27 單電池 (single  cel l )  

通常由陽極導流板、陽極擴散層、薄膜電極組、陰極擴散層、陰極導流板及密

封墊片組成之電池。 (參見附錄 B 的附加資訊 )  

3.28 單電池試驗 (single  cel l  test)  

針對單電池之燃料電池性能試驗。  

3.29 化學計量 (stoichiometry)  

實際燃料或氧化劑之供給量與產生相同電流之化學反應需求量之莫耳比。  

4.  一般安全考量  

操作燃料電池使用氧化和還原性氣體，通常這些氣體儲存於高壓容器中。燃料電池

本身可或不可操作於壓力大於大氣壓力。  

執行單電池測試者，應經過訓練且要有操作單電池試驗系統之經驗，特別注重安全

程序包括電力設備、反應性和壓縮氣體。安全地操作單電池試驗機台需要適當的技

術訓練與經驗及安全設施與設備，這些不包含於本技術規範之內。  

5.  電池組件  

5 .1 一般要求  

聚合物電解質燃料電池的單電池應由全部或部分以下的組件組成：  

(a)  一個薄膜電極組  

(b)  墊片 (組 )  

(c)  一個陽極端導流板和一個陰極端導流板  

(d)  一個陽極端電流收集器和一個陰極端電流收集器  

(e)  一個陽極端夾板和一個陰極端夾板  

( f)  電氣絕緣片  

(g)  夾緊或緊壓固定之框架，包含如螺栓、墊圈、彈簧等。  

(h )  溫度控制裝置  

( i )  其他附件  

5.2 膜電極組 (MEA)之面積  

電極面積應儘量大至滿足測量所需參數，建議電極的面積大小應大約 25 平方公

分，雖然較大的電池具有較大電極可給予更多實務應用上的相關資料。活性電極

面積應記錄於報告中，且應為兩個電極活性面積之較小者。面積測量的不確定度

也要報告。  

5.3 氣體擴散層 (GDL) 

氣體擴散層應由高氣體擴散性、電力傳導性及抗腐蝕性材料做成。  

5.4 墊片  

墊片材料應與燃料電池反應物、組件及反應產物、電池操作溫度具相容性，必須

防止氣體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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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導流板  

導流板應為不具氣體滲透性，但需高的電傳導性材料。建議使用樹脂含浸、高密

度合成石墨、聚合物 /碳複合材料、鈦或不鏽鋼耐蝕金屬製成。若使用金屬，導流

板的表面可做塗裝 (例如鍍金 )以降低接觸阻抗。導流板必須耐腐蝕且提供適當的

密封性。  

建議使用彎曲流道，更多設計的建議資訊參考附錄 A，流場構造應記載於試驗報

告中。  

導流板測試時應容許精確的測量電池操作溫度。例如，案例中之導流板邊緣具有

小孔做為溫度感測器插孔，小孔應深達導流板的中央。  

備考：於評估特殊流道設計時，不需要使用建議的導流板。  

5.6 電流收集器  

電流收集器應由具有高電導性的材料如金屬做成，金屬收集器可鍍上減少接觸阻

抗的金屬如金或銀，然而，必須小心選取塗裝材料，其必須與電池組件、反應物

及產物相容。  

電流收集器表面的厚度應足以使電壓降最小化，亦要提供輸出端點做為線路連接

之用。  

若金屬導流板亦做為電流收集器，獨立的電流收集器就不需要。  

5.7 夾板 (或壓力板 )  

夾板 (或壓力板 )的表面必須平整光滑，並具有足夠的機械性質強度，以承受使用

螺栓鎖緊時的彎曲應力。  

若夾板具傳導性，應與電流收集器絕緣，以防止短路。  

5 .8 固定之框架  

固定之框架應具高機械強度以承受安裝和操作期間產生的應力，可使用墊圈和簧片以維

持單電池一致性的壓力。扭力扳手或其他測量裝置可用於設定電池正確的壓力。  

建議固定之框架應作絕緣處理。  

5.9 溫度控制裝置  

應提供單電池溫度控制裝置 (用於加熱 /冷卻 )以維持其處於恆定溫度，且沿著導流

板和電池各點位置具有均勻的溫度曲線。溫度控制裝置可為程式化，以便於遵循

某固定的溫度變化曲線。溫度控制裝置必須有方法防止過熱。  

有多種途徑可以達到本要求，例如使用對流冷卻夾 (壓力 )板或藉由貼於夾板表面

之阻抗加熱器予以加熱；或插入匣式加熱器置於夾板的孔洞中。  

任一方式均須小心維持隔絕以確保電氣安全。  

6.  電池組裝  

6 .1 組裝程序  

電池組裝程序對於燃料電池特性之再現性有顯著的影響。規定的組裝程序包含下

述的組裝作業應予文件化：  

(a)  薄膜對位，包含陽極和陰極端的確認；  

(b)  氣體擴散層的對位，包含陽極和陰極端，以及放置面對的薄膜和導流場的確



 －9－ 

 

CNS 草 -制 1010237 

認；  

(c)  墊片 /密封材的擺置；  

(d)  對位使用的固定裝置或夾具，若有其他的；  

(e)  壓緊程序和規範，如擴散媒介壓縮值、螺栓鎖緊級數、壓縮彈簧及最終的扭

力規定等。  

備考：壓力可由壓力感測紙 /膜檢查。  

一般電池組件的對位如附件 B 所示。  

組裝之後，應檢查夾板和電流蒐集器之間的電氣絕緣。  

6.2 電池方向和氣體管路連接  

電池應擺置於產物水容易移除的方向操作。電池的方向應記錄於文件中。  

可以使用多種的流道設計，流道設計應記錄於文件中，範例如附件 A。  

6.3 洩漏檢查  

薄膜上的壓力差是最關鍵的，不得大於製造商規定的最大壓力差。  

電池必須有最小的外部和內部洩漏，例如提供於附錄 C 之洩漏檢查程序。原則

上，洩漏檢查程序包含注入惰性或試驗氣體於陽極和陰極兩端，因使用適當的壓

力差，洩漏的特性和方向能夠被確定。最大壓力、試驗氣體的性質及洩漏速率應

記錄於文件中。若偵測到洩漏，其他試驗如氣泡試驗也可以執行以更進一步的描

述洩漏的類型和本質。  

7.  試驗機台建立  

7 .1 最基本的設備要求  

燃料電池試驗機台需要執行單電池試驗，需具最低的試驗設備功能以滿足單電池

試驗程序的規劃，包含下列的參數：  

(a)  反應氣體流率控制 ---用儀表計量於需求的化學計量比之下，進入燃料電池之

燃料和氧化劑的流率；  

(b)  反應氣體濕度控制 —加濕的反應氣體於規定的露點之前進入燃料電池，建議水

之阻抗至少為 1 MΩ.cm(或導電度最大為 10 - 4  S m - 1 )；  

備考：  介於加濕器和電池之間的氣體傳送管線必須加熱，至少高於露點溫度

5℃～ 10℃，使凝結最少。管線應做保溫使熱損失最小。  

(c)  反應氣體壓力控制 —調控燃料電池內的反應氣體壓力。  

(d)  負載控制 —電子負載自電池拉出規定的電流，其必須能夠於恆定電流或恆定電

壓下操作；   

(e)  電池加熱控制 —加熱單電池至要求的操作溫度；  

( f)  電池電壓監控和資料擷取 —以儀表測量和記錄試驗過程的電池電壓；  

(g)  測試機台控制 —試驗機台必須能夠控制上述的參數；  

(h )  安全系統 —建議安全系統於失效事件時能夠自動地 (或具警鈴手動地 )關閉試

驗。建議以氮氣氣清除陽極和陰極環道，也建議應具有高 /低電壓、壓力、溫

度及氣體洩漏等訊號所引起之連動關閉裝置。應提供適當的系統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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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架構圖  

圖 1 中的架構區塊代表試驗機台執行燃料電池試驗時需求的主要次系統。  

 

 
 

圖 1 單電池測試之試驗機台架構圖  

 

用於所有會接觸到加濕氣體或水的組件之材料，應與水或氣體相容，以預防不純

物自材料中釋出。例如材料包括不鏽鋼和氟系塑膠。  

氣體加濕系統在氣體進入電池之前，應具防止加濕系統自氣體中移除試驗不純物

的設計。  

備考：  不純物參照 ISO/TS 14687-2:2008,  Hydrogen  fuel  −  Product  specificat ion  − 

Par t  2: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PEM) fuel  cel l  appl icat ion  for  road 

veh icle。  

若不執行不純物之影響試驗時，氣泡飽和器可用於燃料加濕。  

提供的功能若能滿足本標準要求時，則改變本架構是可接受的。  

7.3 試驗機台控制的最大允差 (輸入至試驗 )  

燃料電池試驗機台之控制的最大允差建議如下：  

(a)  相對於設定點的電流控制±1 %；  

(b)  相對於設定點的電壓控制±1 %；  

(c)  設定點的電池溫度控制 (穩態 )±1℃；  

(d)  設定點的濕度露點控制 (穩態 )±2℃；  

(e)  相對於設定點的流率控制±5 % 

(f)  相對於設定點的壓力控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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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量測  

8 .1 儀器不確定度   

測試 (試驗輸出 )於試驗時之最大儀器不確定度應如下：  

(a)  電流  最大預期值的±1 %  

(b)  電壓  最大預期值的±0.5 % 

(c)  溫度  ±1℃  

(d)  露點  ±2℃  

(e)  流率  最大預期值的±2 % 

(f)  壓力  最大預期值的±3 % 

8.2 測量儀器和測量方法  

8 .2.1 概述  

測量儀表應依照測量值的範圍選擇，儀表應定期校驗以維持敘述於 10.1 的正確

水準。所有測量儀器的校驗必須可追溯至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  

8.2.2 電壓  

電壓計應連接於陽極和陰極之導流板或電流收集器，使接觸電阻的電氣影響降

至最小。連接電壓計之間的接觸電阻，無論是陽極和陰極之導流板或陽極和陰

極電流收集器之輸出端，若不能忽略時應測量並記錄於報告中。  

8.2.3 電流  

電流測量裝置應位於電池的電流傳遞電路上。電流測量裝置可包含低阻抗的安

培計或經校正的分流式電阻計，其能精確地顯示從已知的電壓所反映出流動的

電流。電流也可以使用電子負載的特性來測量。  

8.2.4 內電阻 (IR) 

建議 IR 的測量方法為電流中斷法 (cur ren t - in ter rupt  method)和電化學阻抗頻譜

法 (elect 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AC 電阻法 (AC resistance)使用

AC 毫歐姆計 (AC milliohm meter)也可接受，雖然毫歐姆計的頻率通常為 1 kHz，

而實際之量測頻率值仍應記錄於報告中。  

分別連接這些量測儀器的正 /負極感測接頭至單電池陰極和陽極電流收集器之

輸出端點。  

8.2.5 燃料和氧化劑流率  

燃料和氧化劑流率應藉助體積流量器、質量流量計或紊渦輪式流量計進行量

測。若這些方法不適用時，流量建議以噴嘴流量計 (nozzle meter )、孔口流量計

(or i fices meter )或文氏流量計 (ven tur i  meter )測量，流量計應位於加濕器的上游。 

若流量計需要壓力補償之修正。則靜壓測量孔應緊鄰流量計之上游。  

8.2.6 燃料和氧化劑溫度  

建議直接測量溫度的感測器為熱電耦、具傳感器之電阻式溫度計、或熱敏電阻

( thermister )。  

溫度感測器必須緊鄰單電池的下游位置，建議設置另一個感測器於緊鄰單電池

的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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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燃料及 /或氧化劑流量計需要溫度補償，修正用的感測器應緊鄰流量計的上游

位置。  

8.2.7 電池溫度  

建議直接測量溫度的感測器為熱電耦、具傳感器之電阻式溫度計、或熱敏電阻

( thermister )。  

溫度感測器應儘可能接近陰極活性區域的中央。理想上，其應位於陽極和陰極

導流板的中央位置。 (詳情請參閱 5.5 和附錄 A)。  

8.2.8 燃料和氧化劑壓力  

對於燃料和氧化劑壓力的測量，以校驗過的壓力傳感器為優先採用的方法，其

他 可 接 受 的方法包含經校驗的壓力計、靜重計 (dead-weigh t  gauges)、波登管

(bourdon  tubes)或其他彈性型測量儀器。  

靜壓測量孔應緊鄰單電池的上游，若有需要，也應緊鄰單電池的下游。  

性能試驗之前應預先檢查連接管線，以確認在工作條件下無洩漏，必須避免管

線中存有液態水。  

若壓力發生變動時，應在有效的位置安裝適當的阻尼裝置。  

量測之壓力應為靜壓，其已考量並消除流速的影響。  

8.2.9 燃料和氧化劑濕度  

可依燃料和氧化劑的溫度，選擇使用，鏡面冷凝式濕度計 (ch i l led mir ror )、氧化

鋁感應器、體聚合物電阻式 (bulk polymer  r esist ive)或電容式濕度計量測燃料和

氧化劑的濕度。  

濕度應以露點溫度表示。  

濕度量測孔應位於單電池的上游，或濕度感測器位於試驗開始前的反應氣體

中。若使用周圍環境或合成之空氣作為氧化劑，則應量測露點並載明於報告中。 

8.2.10 環境條件  

建議環境濕度、溫度及壓力應測量並記錄。  

針對環境溫度之直接量測，建議使用具傳感器的熱電耦或具傳感器的電阻式溫

度計。  

針對環境壓力之直接量測，建議使用汞氣壓計。  

針對環境濕度之直接量測，建議使用濕度計。  

8.3 測量的單位  

表 1 列出試驗的參數及其測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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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數和單位  

參數  單位  

溫度  ℃ 

燃料和氧化劑壓力  kPac 

燃料和氧化劑露點  ℃ 

燃料和氧化劑流率(NTPa) Lmin -1, Ls-1 

燃料和氧化劑之化學計量   

電流  A 

電流密度  A cm-2 

電壓  V 

輸出電功率  W 

電功率密度  W cm-2 

電池面積比電阻  Ωcm2 

燃料組成 (b) (mol)mol-1 

氧化劑組成 (b) (mol)mol-1 

(a) NTP=正常溫度和壓力：0℃和 101.325 kPa(絕對值)，
除有其他備考明之外，流率評估之條件為 NTP。  

(b) 不純物應以(μmol)mol-1 列出。  

(c) 建議使用絕對壓力(kPa)。若使用表壓，應註明

kPa(G)。  

 

9 .  氣體組成  

9 .1 燃料組成  

9 .1.1 氫氣  

氫氣氣純度應為 0.999 9 mol /mol 或以上氫氣  

9.1.2 重組氣體  

調配的重組氣體可以由電池或組件製造商規範。氣體的純度和組成應由化學成

分分析方法測定，結果應載明於報告。  

9.2 氧化劑組成  

若使用空氣為氧化劑，而任一大氣或合成的空氣皆可以使用。如果為大氣的空

氣，建議為不含油脂和微粒的大氣空氣。氧化劑的成分包括不純物的濃度，應載

明於報告中。  

10.  試驗準備  

10.1 標準試驗條件  

以下之標準試驗條件應由電池或電池組件製造商於試驗開始之前加以規定。若

未提供試驗規範，試驗條件將視執行的研究目標而定，這些條件必須載明於報

告。  

(a)  電池溫度 (建議：陰極導流板的中間 )  

(b)  燃料操作壓力 (代表值：緊鄰電池的上游 )  



－14－ 

 

CNS 草 -制 1010237 

(c)  氧化劑操作壓力 (代表值：緊鄰電池的上游 )  

(d)  燃料電池操作溫度的燃料濕度 (代表值：緊鄰電池的上游 )  

(e)  燃料電池操作溫度的氧化劑濕度 (代表值：緊鄰電池的上游 )  

(f)  燃料組成  

(g)  氧化劑組成  

(h )  燃料之化學計量  

( i )  氧化劑之化學計量  

( j)  額定電流密度  

(k)  額定電壓  

( l )  最大電流密度  

(m) 最小電池電壓  

性能試驗應在標準條件下實施，除有其他規定敘述於各別的試驗方法之外。一

般性的試驗流程如圖 2 所示。  

 

 
測漏  初始調節 /重新調節  

 

圖 2 一般性的試驗流程  

 

10.2 環境條件  

每一次試驗程序，建議測量以下環境條件：  

(a)  溫度  

(b)  壓力  

(c)  相對濕度  

10.3 測量頻率  

建議的資料取樣頻率為每秒 1 筆，1 個測量值代表 1 分鐘以上的平均值 (即 60 筆

單次測量 )。  

10.4 重複性和再現性  

完整的 I-V 曲線應測量 3 次，並計算每一電流密度之平均電壓。  

10.5 測量值最大允許的變動  

3 次或更多次的試驗輸入和輸出參數，除了長期運轉試驗之外，其值應在平均值

±5 %的範圍之內。  

10.6 試驗之樣品數  

試驗可以單一樣品依序執行或多個樣品並行，重複性和再現性規範僅限於 I-V 曲

線。測量的執行應連續，量測之間，電池應停機並自環境啟動條件重新調節。  

10.7 用惰性氣體或試驗氣體進行氣體管路之測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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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用於氣體管路測漏檢查的材料，應相容於氣體管線和電池組件。單電池於

機台設定後，氣體測漏使用惰性或試驗氣體檢查，並以液體測漏偵檢器檢查所

有連接處。  

10.8 初始調節和穩定狀態檢查  

新組裝的電池應施予初始調節，初始調節的主要目標為使電池性能處於穩定狀

態以利後續的試驗。  

初始調節應為：  

(a)  依照 MEA 或組件製造商的規定進行；  

(b)  或依試驗物件的製造商之建議；  

(c)  或試驗單位的一般實務經驗。  

代表性的初始調節程序詳見附錄 D。  

10.9 停機  

停機程序將引領電池至儲存狀態 (冷態 )。停機程序的目標為冷卻電池至環境溫

度，而避免在環境溫度下遺留液態水於電池中。  

停機程序應依照 MEA 或組件製造商的規定實施。  

代表性的停機程序詳見附錄 E。  

10.10 重新調節  

重新調節程序應使用於停機之後重新啟動的電池，以確保 MEA 被適度的濕

化。重新調節程序應依照 MEA 或組件製造商的規定實施。  

代表性的關機程序詳見附錄 F。  

11.  性能試驗  

11.1 穩態試驗  

11.1.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確認於標準試驗條件下之輸出電壓或電流和輸出電功率。  

11.1.2 試驗方法  

執行本試驗有兩個類似的方法：  

(a)  設定所有輸入參數為預設值，設定電流為相對的額定電流密度 ( i s t )，並維持

其直到電池電壓穩定於±5 mV 持續 15 分鐘，記錄電池電壓 (V s t )。標準試驗

條件下的電功率輸出 (P s t )由試驗結果計算。  

(b)  設定所有輸入參數為預設值，設定電壓為相對的預設值，並維持其直到電

池電流穩定於±2 %持續 15 分鐘，記錄電池電流 ( i s t )。標準試驗條件下的電

功率輸出 (P s t )由試驗結果計算。  

11.  I-V 特性試驗  

11.2.1 恆定流率的 I-V 特性試驗  

11.2.1.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測定在恆定氣體流率條件下，改變電流密度，電池電壓 (及

電功率密度 )的變化。  

11.2.1.2 試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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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燃 料 與 氧 化 劑 之 流 率 為 製 造 商 規 定 之 最 大 電 流 密度 (Ima x)時的化學計

量，。設定電流 Ima x 並維持電流至電池電壓穩定於±5 mV 以內持續 15 分鐘。 

 

以適當的間隔從 0 至 Ima x 改變電流，獲得 I-V 特性曲線，且維持燃料和氧化

劑的流率恆定。對於每一電流密度值之最低要求為維持電壓穩定於±5 mV

以內持續 5 分鐘，確實的程序應記錄於報告中，一般的電流增量詳見附件 G。 

試驗也可以由改變 OCV 至最小電壓範圍內的電壓來執行，且容許電流穩定

於±2 %持續 5 分鐘。  

由於燃料和氧化劑的流率在電流 0 至 Imax 的範圍內恆定，燃料和氧化劑兩者的

化學計量會隨著電流變化而改變。雖然這可能異於燃料電池實際的操作，電池

條件如溫度、壓力及濕度維持定穩定時，即使於恆定流率下電流也會改變。  

11.2.2 恆定氣體化學計量的 I-V 特性  

11.2.2.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確認恆定氣體化學計量條件下，改變電流密度時，電池電壓

的評估 (及電功率密度 )。  

11.2.2.2 

按照製造商的規定，設定燃料和氧化劑流率為最大電流 Ima x 時之相對的化學

計量。設定電流 Ima x 並維持電流，直到電池電壓穩定於±5 mV 持續 15 分鐘。

由改變電流 0 至 Ima x 之間的適當間距，獲得電池範圍從 0 至 Ima x 之 I-V 特性

曲線，而維持燃料和氧化劑於每一電流階段的化學計量恆定。對於每一電流

密度值，電壓穩定之最低要求為維持電壓穩定於±5 mV 之內持續 5 分鐘，

一般的電流增量詳見附錄 G。  

備考：  試驗也可以由改變 OCV 至最小電壓範圍內的電壓來執行，且容許電

流穩定於±2 %持續 5 分鐘。  

由於燃料和氧化劑之化學計量在 0 至 Ima x 之間維持恆定，故燃料和氧化劑兩

者之流率於電流改變時自然地變化，此類似燃料電池操作的實際條件。然

而，因為每一電流階段不同的流率，局部的熱和水平衡在電流變化時會被改

變，其需要大量的時間在每次電流改變後，達到新的穩態點。特別地，包含

0 的低電流之下，由於低氣體流率而使得電壓變成不穩定。對於由製造商規

定的最小電流 Imi n，通常使用由製造商規定的恆定最小流率，以避免如此不

穩定的電壓。若沒有規定， Imi n 可以假設為 Ima x 之 10 %。  

11.3 IR 測量  

11.3.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不同電流密度下的電池電阻，用於 IR 測量的量測技術敘述於

8.2.4。若 IR 測量與 I-V 曲線同時執行時，測量技術不得擾亂穩態。若測量會

擾亂穩態，則於記錄電壓和電流密度值之後，接著執行 IR 測量。 I-V 特性曲線

依照 11.2.1 或  11.2.2 測量。  

11.3.2 試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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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IR 測試儀器於電池，由改變電流 0 至 Ima x 之間的適當增量，記錄儀器的

讀值並同時記錄從 0 至 Ima x 範圍獲得之電池的 I-V 特性曲線。面積比電阻

(area-specific r esistance(ASR),  Ω-cm 2 )依照下列方程式計算： ASR/(Ω-cm 2 )=電

阻 (Ω)×電極面積 (cm 2 )。  

備考：應於所有以下試驗程序中執行本測試。  

11.4 極限電流試驗  

11.4.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評估 MEA 之內的電池質傳限制。  

11.4.2 試驗方法  

設定燃料和氧化劑的流率，相當於由製造商規定的額定電流之標準化學計量。

以小增量逐步增加電流，而維持燃料和氧化劑的流率之化學計量比恆定 (換言

之，逐步增加燃料和氧化劑的流率 )。記錄每一步驟的電池電壓，當電壓突然

明顯地陡降接近 0 伏特，但非 0 伏特時，記錄電流並立刻減少電流使不危害到

MEA。  

使用外插至 0 伏特的值做為極限電流。  

對於此方法，應該慎重的運用以防止電池電壓免於降為 0 伏特，或可能引起

MEA 不可逆的劣化的低壓狀態，也事先預備使用能夠承受極限電流的負載電

纜。  

11.5 增益試驗  

11.5.1 氫氣增益試驗  

11.5.1.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評估陽極的擴散能力，執行氫氣增益試驗以評估 MEA 使用重組

氣體 (氫氣、二氧化碳、氮氣及其他不純物的混合物 )做為實際使用時的燃料。  

11.5.1.2 試驗方法  

執行本試驗時使用恆定流率或恆定氣體化學計量二種方法之一，分別敘述於

11.2.1 and 11.2.2。一但選定之後，整個試驗過程都必須使用同一方法，另外，

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首先，在電池的陽極側使用氫氣為燃料，使用預定的流率、加濕濕和壓力，

使用氫氣和空氣用於擇定的方法以測量 I-V 特性曲線。  

其次，使用氫氣和氮氣混合氣體為燃料，在此，氮氣替代重組氣混合物中的

非氫氣成分，且重組氣的組成由製造商規定。由氫氣 -氮氣混合物和空氣用

於擇定的方法，獲得 I-V 特性曲線。  

比較氫氣和氣體混合物的 I-V 特性曲線，若兩者之間的 I-V 特性曲線差異大

於由涅斯特方程式 (Nerst  equat ion )預估的理論值，其顯示陽極有擴散的問題。 

備考 1.  為何使用氮氣替代二氧化碳的理由為二氧化碳可能與氫氣反應而產

生微量的一氧化碳，進而毒化陽極。本試驗單純評估陽極的擴散能力。 

備考 2.  在重組氣中的 CO 濃度必須等於或低於 9.1.1 之規定。  

11.5.2 氧氣增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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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1 概述  

目標本試驗的目標為評估陰極的擴散能力，執行氧氣增益試驗以評估 MEA

使用空氣做為實際使用時的氧化劑。  

11.5.2.2 試驗方法  

執行本試驗時使用二種方法之一，恆定流率或恆定氣體化學計量，分別敘述

於 11.2.1 和 11.2.2。一但選定之後，整個試驗過程都必須使用同一方法另外，

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使用空氣於擇定的方法，以測量 I-V 特性曲線。  

然後，使用氧氣替代空氣，使用相同的流率、加濕濕和壓力，以擇定的方法

獲得 I-V 特性曲線。  

比較使用氧和空氣的 I-V 特性曲線，若兩者之間的 I-V 特性曲線差異大於由

涅斯特方程式預估的理論值，其顯示陰極有擴散的問題。  

備考 1.  使用氧氣的越極洩漏，會導致快速的放熱事件，引起硬體損害和潛在

地人員傷害。  

備考 2.  氧氣系統的設計和潔淨度需滿足特定之規定。  

11.6 氣體化學計量試驗  

11.6.1 燃料化學計量試驗  

11.6.1.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在於評估陽極的擴散能力，正如 11.5.1 的氫氣增益試驗。  

11.6.1.2 試驗方法  

設定如標準試驗條件規定的電流密度，設定氧化劑化學計量從標準試驗條件

給予的範圍到至少 4 倍規定的標準試驗條件。按照電池製造商的規定在一定

範圍內改變燃料流率並記錄電池電壓。  

備考 1.  本試驗使用重組氣體而不使用純氫，因為純氫流率被降低，直到燃料

不足之前皆無顯著的性能變化。  

備考 2.  本試驗必須小心，因為試驗刻意迫使陽極處於燃料不足之狀態，其能

造成陽極無法修復的損害。  

11.6.2 氧化劑化學計量試驗  

11.6.2.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在於評估陰極的擴散能力，正如 12.5.1 的氧氣增益試驗，試驗

應按下述執行。  

11.6.2.2 試驗方法  

設定如標準試驗條件規定的電流密度，設定燃料化學計量從標準試驗條件給

予的範圍到至少 2 倍規定的標準試驗條件。按照電池製造商的規定在一定範

圍內改變氧化劑流率並記錄電池電壓。  

備考 1.  本試驗使用空氣而不使用純氧，因為純氧流率被降低，直到氧化劑不

足之前皆無顯著的性能變化。  

備考 2.  本試驗必須小心，因為試驗刻意迫使陰極處於氧化劑不足之狀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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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陰極無法修復的損害。  

11.7 溫度效應試驗  

11.7.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測試電池溫度對於電池性能的影響，預期溫度會影響電極的反

應速率和電解質的傳導性。  

11.7.2 試驗方法  

設定電池的溫度為 T1,  T2･････Tn，其中 T1,  T2････Tn 由製造商規定， Tn 為

最高操作溫度。此外，由增 /減露點和氣體入口溫度，在電池操作溫度恆定下，

以保持陽極和陰極的相對濕度。在每一個溫度階段獲得電池的 I-V 特性曲線。

可使用 11.2.1 或 11.2.2 規定之程序。  

11.8 壓力效應試驗  

11.8.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測量燃料和氧化劑的壓力對於電池性能的影響，必須注意以保

持穿越薄膜的壓力差恆定。高壓力增加反應氣體的密度，預期會提升電極反應

速率。  

11.8.2 試驗方法  

設定燃料或氧化劑的壓力為 P1, P2･････Pn，其中 P1, P2･････Pn 由製造商規定，

Pn 為最大操作壓力。同時，改變其他的壓力並適當地維持壓力差為恆定。在量測

每一個壓力階段之電池 I-V 特性曲線，可使用 11.2.1 或 11.2.2 規定之程序。  

必須要小心控制，以免意外損害電池或薄膜，試驗員應注意警戒來自薄膜的洩

漏例如針孔，其可能導致內部的燃燒。  

11.9 濕度效應試驗  

11.9.1 燃料濕度效應試驗  

11.9.1.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測量燃料濕度的改變對於電池性能的影響。預期燃料的濕度

會影響電解質傳導性及氣體擴散至陽極。  

11.9.1.2 試驗方法  

本試驗可以使用恆定流率或恆定氣體化學計量兩種方法之一執行，其分別敘

述於 11.2.1 和 11.2.2。一但選定之後，整個試驗過程都必須使用同一方法，

試驗應按照下述執行。  

設定在標準條件下的氧化劑濕度，設定燃料濕度相對於數個階段之適當的預

期露點溫度並獲得 I-V 特性曲線。  

11.9.2 氧化劑濕度效應試驗   

11.9.2.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測量氧化劑濕度的變化對於電池性能的影響，氧化劑的濕度

預期會影響電解質傳導性及氣體擴散至陰極。  

11.9.2.2 試驗方法  

本試驗可以使用恆定流率或恆定氣體化學計量兩種方法之一執行，其分別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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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於 11.2.1 和 11.2.2。一但選定之後，整個試驗過程都必須使用同一方法，

另外，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設定在標準條件下的燃料濕度，設定數個階段的氧化劑濕度相對於適當的露

點溫度並獲得電池的 I-V 特性曲線。  

11.10 燃料組成試驗  

11.10.1 概述  

本試驗目標為測量重組氣體組成對於電池性能的影響，本試驗為檢查不同型式燃

料之電極承受能力。重組氣體含有氫氣、CO 和惰性氣體如二氧化碳及 /或氮氣，

其比例決定於原燃料和重組方法而定。預期惰性氣體會影響氫氣擴散至電極。  

11.10.2 試驗方法  

本試驗可以使用恆定流率或恆定氣體化學計量兩種方法之一執行，其分別敘

述於 11.2.1 和 11.2.2。一但選定之後，整個試驗過程都必須使用同一方法，

另外，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使用標準燃料，應用擇定的方法得到 I-V 特性曲線。改變標準燃料為其他與

標準氣體不同組成的燃料，應用同一方法得到 I-V 特性曲線。  

11.11 過載試驗  

11.11.1 概述  

本試驗目標為評估電池的電力過載之耐久性，過載耐久性會受到觸媒活性和

電極的氣體擴散能力影響。  

11.11.2 試驗方法  

設定負載大於額定值但小於極限電流，設定燃料和氧化劑流率相對於標準化

學計量並接著設定電流。依製造商規定操作電池一段時間，記錄操作期間的

電壓。  

11.12 長期運轉試驗  

11.12.1 概述  

長期運轉試驗的目標為測定運轉於規定的長時間、恆定電流條件下之電池電

壓的評估。長期運轉試驗主要於穩態下實施，於試驗期間以固定時間間隔由

週期性 I-V 特性曲線和電池電阻測量而評估電池性能。  

11.12.2 試驗方法  

依 照 電 池製造商規定的容許運轉時間，於標準試驗條件下延長電池運轉時

間，記錄操作期間的電池電壓。若必要時，於規則的時間間隔，在標準試驗

條件下獲得電池的 I-V 特性曲線和電池電阻。建議最低的量測次數為 10 次。

對於 I-V 特性曲線量測的基本程序提供於 11.2.1 或 11.2.2，而電池電阻量測程

序則規定於 11.3。  

11.13 開機 /停機循環試驗  

11.13.1 概述  

開機 /停機循環試驗的目標為確認電池操作於規定的條件下開機 /停機功能概

略次數的電池操作之性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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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用於做為特性試驗以考核 MEA 壽命試驗對於特殊應用所接受之運轉條件。  

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11.13.2 試驗方法  

選擇性地，氣體和溫度控制可為本試驗的一部分。  

在規定的時間內，電池以 100 %負載 (額定電流密度 )運轉之後，關閉負載 (開

路 )並經過一段規定的時間。之後，切換為負載並運轉於 100 %負載。重複程

序並記錄電壓 (負載開機 /停機的數據圖表和操作的持續時間由電池製造商規

定，一般開機 /停機循環的數據圖表和耐久性運轉持續時間詳見附錄 H)。  

備考：燃料電池長時間操作於開路電壓之狀態會加速電極材料之劣化。  

11.14 負載循環試驗  

11.14.1 概述  

負 載 循 環試驗的目標為確認燃料電池運轉於規定的條件下如電流密度的功

能，接著的動態概述相對於對時間之電壓評估。  

其可用於做為特性試驗以考核 MEA 壽命試驗對於特殊應用所接受之操作條件。  

11.14.2 試驗方法  

於規定的時間內運轉電池於 100 %負載 (額定電流密度 )之後，切換負載從 100 

%為部分負載和氣體化學計量維持恆定並在部分負載之下操作定義的時間週

期，之後，開啟負載回復 100 %。重覆此程序並記錄電壓 (負載概述和運轉持

續時間由電池製造商規定 )。一般的負載概述和運轉耐久性操作持續時間詳見

附錄 I。  

11.15 不純物干擾試驗  

11.15.1 燃料不純物干擾試驗  

11.15.1.1 額定電流密度之電池含有不純物燃料之干擾及其回復  

11.15.1.1.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確認燃料中不純物對電池性能的效應和額定電流密度下自

性能損害回復的程度。電池接受穩態試驗並運轉於含有一些不純物之燃料。 

11.15.1.1.2 試驗方法  

本試驗應以數個級別的汙染物於燃料中執行，以確定最高的污染物級別不

會影響電池性能。  

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以乾淨的燃料和乾淨的空氣操作電池於額定電流密度，一直到電壓穩定於

±5 mV 持續 15 分鐘。改變乾淨的燃料為含有不純物之燃料和具有不純物

且其量由電池製造商規定。操作電池一直到電壓穩定於±5 mV 之內持續

15 分鐘並記錄電壓。  

接著，改變含不純物的燃料為乾淨的燃料，操作電池一直到電壓穩定於±

5 mV 持續 15 分鐘並記錄電壓。  

備考：  有些不純物如 H2S，可能與暴露於試驗機台表面的組件反應 (例如

氣體供應管線和墊片 )，應小心取用以確保試驗機台的材料相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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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不純物。  

11.15.1.2 含不純物燃料之 I-V 特性  

11.15.1.2.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確認不純物在燃料中對於電池 I-V 特性的影響，試驗應執行數

個級別的不純物，以確認最高不純物的級別在燃料中不會影響電池性能。  

11.15.1.2.2 試驗方法  

測量 I-V 曲線時使用乾淨的燃料和乾淨的空氣，於恆定流率或恆定氣體化

學計量之下，分別以 11.2.1 或 11.2.2 規定方法試驗。  

改變乾淨的燃料為含有不純物之燃料，以相同用於前面測量的方法獲得

I-V 特性曲線。  

11.15.2 氧化劑中不純物干擾試驗  

11.15.2.1 額定電流密度下含有不純物的氧化劑之干擾及其回復  

11.15.2.1.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確認氧化劑中不純物對於電池性能的影響和額定電流密

度下自性能損害回復的程度。電池接受穩態試驗並運轉於含有一些不純物

之燃料。  

11.15.2.1.2 試驗方法  

本試驗應以數個級別的汙染物於氧化劑中執行，以確定最高的污染物級別

不會影響電池性能。  

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以乾淨的燃料和乾淨的空氣操作電池於額定電流密度，一直到電壓穩定於

±5 mV 之內持續 15 分鐘。改變乾淨的空氣為含有不純物之空氣和具有不

純物且其量由電池製造商規定。操作電池一直到電壓穩定於±5 mV 之內

持續 15 分鐘並記錄電壓。  

接著，改變含不純物的空氣為乾淨的空氣，操作電池一直到電壓穩定於±

5 mV 之內持續 15 分鐘並記錄電壓。  

11.15.2.2 含不純物空氣  I-V 特性  

11.15.2.2.1 概述  

本試驗的目標為確認空氣中的不純物對於電池的 I-V 特性曲線之影響。  

11.15.2.2.2 試驗方法  

本試驗應以數個級別的汙染物執行，以確定最高的污染物級別在空氣中不

會影響電池性能。  

試驗應按下述執行。  

測量 I-V 特性曲線時，使用乾淨的燃料和乾淨的空氣於恆定流率或於恆定

氣體化學計量，分別以 11.2.1 或 11.2.2 規定的方法測量。  

改變乾淨的空氣為含有不純物的空氣，使用於前述相同測量方法得到電池

的 I-V 特性曲線。  

12.  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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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概述  

試驗報告應正確、清楚並完整地呈現足夠的資訊，以證明獲得所有的試驗目標。

對於試驗報告中 I-V 特性試驗的參考格式建議詳見附錄 J。  

12.2 報告項目  

報告內容至少應呈現以下資訊：  

(a)  報告標題；  

(b)  報告作者；  

(c)  執行試驗單位；  

(d)  報告日期；  

(e)  標準編號 /試驗程序編號  

( f)  試驗地點；  

(g)  試驗日期 (詳見 12.3)。  

12.3 試驗資料說明  

試驗資料應包括下列資訊：  

(a)  試驗名稱；  

(b)  測量條件 (詳見 12.4)；  

(c)  測量資料；  

(d)  試驗執行的日期和時間；  

(e)  試驗環境的條件；  

( f)  執行試驗和品管人員姓名；  

(g)  試驗的電池資料 (詳見 12.5)。  

12.4 測量條件說明  

測量條件至少應包括下列資訊：  

(a)  電池溫度；  

(b)  燃料和氧化劑壓力；  

(c)  燃料和氧化劑露點；  

(d)  燃料和氧化劑組成；  

(e)  燃料和氧化劑化學計量；  

( f)  燃料和氧化劑之流率；  

12.5 試驗的電池資料說明  

試驗的電池資料至少應包括下列資訊：  

(a)  電極活性面積 (建議： 25 cm 2 )；  

(b)  膜電極組的產品名稱和商標名稱 (選項 )；  

(c)  薄膜厚度和類型 (選項 )；  

(d)  陽極和陰極觸媒的種類和含量 (選項 )；  

(e)  氣體流道的類型 (選項 )；  

( f)  氣體擴散層的材料類型 (選項 )；  

(g)  夾緊壓力 (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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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規定 )  

導流板  

 

圖 A.1 為依照本技術規範設計的導流板範例，本範例設計欲達到的活性面積為 25 

cm 2，陽極和陰極兩者的導流板有水平彎曲的單槽，做為氣體在其表面流動以接觸

MEA 的流道。建議的流道結構如下：  

寬度： 1.0 mm 

深度： 1.0 mm 

間隔：約 1.0 mm 

導流板尺寸為 50 mm50 mm，應該稍微小於電極和 GDL(氣體擴散層 )，以防止薄膜

由邊緣的流道被切開。，要使用避免直接觸及薄膜和流道的組裝程序。  

燃料和氧化劑的流動自流道的頂端流向底部。  

單位： (mm) 

 
 

圖 A.1 導流板設計 (單蛇型流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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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mm) 

 
 

圖 A.2 導流板設計 (三蛇型流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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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規定 )  

單電池組件校準  

 

圖 B.1 表示使用一般組件的單電池組合，使用螺栓和螺帽一起鎖緊。若有需要，彈性

墊片或彈性襯墊可被置放於螺栓中，以防止鬆脫。  

 

 
 

圖 B.1 使用一般零組件的單電池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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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規定 )  

洩漏試驗  

 

一般洩漏試驗程序敘述如下：  

(a)  程序 1 

注入氮氣於陽極和陰極兩側，設定背壓為接近 0 kPa(G)，然後關閉陽極和陰極氣體的

出口閥門。首先，同時加壓陽極側至 50 kPa(G)(或最大操作壓力的 150 %)和陰極側至

30 kPa(G)(或最大操作壓力的 125 %)。關閉陽極和陰極側的氣體入口閥門，將氣體封

閉在電池中。保持電池於此條件下 10 分鐘，且分別監控陽極和陰極側的壓力。  

其次，同時加壓陰極側至 50 kPa(G)(或最大操作壓力的 150 %)和陽極側至 30 

kPa(G)(或最大操作壓力的 125 %)。關閉陽極和陰極側的氣體入口閥門，將氣體封

閉在電池中。保持電池於此條件下 10 分鐘，且分別監控陽極和陰極側的壓力。  

在上述的程序中， 10 分鐘之後於陽極和陰極兩側的壓力變化應低於 5 kPa(G)。  

於第一個步驟，若陽極側的壓力下降而陰極側壓力上升，即為發生穿過薄膜的氣

體越極。於第二個步驟中，若陰極側壓力下降而陽極側壓力上升，則表示發生另

一方向的氣體越極。若任一側之壓降與另一側無關時，即表示發生向外的洩漏。

若兩側都發生壓降，可懷疑是外部洩漏。  

(b)  程序 2 

注入氮氣於陽極和陰極兩側，設定背壓為接近 0 kPa(G)，然後關閉陽極和陰極氣

體的出口閥門。首先，同時加壓陽極和陰極端至 30 kPa(G)，關閉陽極和陰極側的

氣體入口閥門，將氣體封閉在電池中。保持電池於此條件下 10 分鐘，且分別監控

陽極和陰極側的壓力。應載明電池的洩漏。  

其次，同時加壓陽極側至 30 kPa(G)和陰極側 0 kPa(G)，關閉陽極和陰極側的氣體

入口閥門，將氣體封閉在電池中，保持電池於此條件下 10 分鐘，且分別監控陽極

和陰極側的壓力。應載明陽極至陰極的越極洩漏。  

第三，同時加壓陰極側至 30 kPa(G)和陽極側 0 kPa(G)，關閉陽極和陰極側的氣體

入口閥門，將氣體封閉在電池中，保持電池於此條件下 10 分鐘，且分別監控陽極

和陰極側的壓力。應載明陰極至陽極的越極洩漏。在上述的程序中， 10 分鐘之後

於陽極和陰極兩側的壓降應低於 5 kPa(G)。  

若電池操作於更高的壓力，陽極和陰極兩側的試驗壓力得大約相當於操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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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規定 )  

初始調節  

 

除了 MEA 供應商提供之起始調節程序外，以下四種調節程序之範例可供選擇：  

程序 A：  

(1)  設定試驗機台以操作電池。  

(2)  以吹淨氣體 (如氮氣氣 )吹淨陽極和陰極兩側，氣體流率約與後續試驗的流率相

同，並持續至吹淨完成。  

(3)  使用電池加熱器或其他適當加熱方法將電池加熱至 80℃，導入完全加濕的 N2  氣

體，氣體流率約與後續試驗的流率相同。於暖機期間，維持電池溫度，以及維

持入口和出口氣體管線之溫度高於氣體的露點溫度，以防止水於系統中凝結。  

(4)  等電池溫度和氣體濕度穩定後，導入適當的化學計量之完全加濕的反應氣體，

例如，對應於電流密度 1,000 mA/cm 2 之氫氣為 1.4 和空氣為 2.5。維持電池電壓

高於 0.4 V，逐漸增加負載，直到電流密度達 1,000 mA/cm 2 為止。  

(5)  維持負載 (電流密度 )於 1,000 mA/cm2 之化學計量為氫氣 1.4 和空氣 2.5，直到確定

電池電壓超過 5 小時的變化小於 5 mV。完成此程序，表示電池的初始調節完成。  

程序 B：  

使用後續試驗的標準操作條件，以純氫氣體操作電池於開路電壓 (OCV)15 分鐘，操

作於 600 mV 經 75 分鐘，然後操作於 850 mV 20 分鐘及 600 mV 30 分鐘之循環測

試共三次，總共的調節時間約 4 小時。  

程序 C：  

設定試驗機台以操作電池。設定後續試驗之標準操作條件，於定電壓模式下，電池

於 0.5 V 保持 5 分鐘，於恆定氣體流率下進行 I /V 循環試驗，自 0.8 V 至 0.3 V 以每

10 秒調降 0.05 V 為一個步階並以相同的步階和時間自 0.3 V 倒回至 0.8 V。電池於

0.5 V 保持 5 分鐘，  循環操作至於 0.5 V 時， 5 分鐘內之電流密度的變異低於±10 

mA/cm 2，且電流密度在連續 3 個循環的偏差低於±10 mA/cm 2。  

程序 D：  

於定電流模式下，電池操作於擇定的操作溫度和標準試驗條件規定之氣體條件下，

以每階段增加 100 mA/cm²或電流密度增加速率不大於每秒 10 mA/cm 2，且維持電池

電壓高於 500 mV，直到電流密度達到調節所需的確認條件。對於電池調節所需電

流密度應為選擇條件下對應到 500 mV 之最大電流密度或由特定試驗目標所規範的

電流密度。  

調整步驟必須至少持續 24 小時，其電池電壓變異在開始試驗之前的一小時內要低

於 +/−5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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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規定 )  

停機  

 

一般停機的程序敍 述如下：  

(1)  降低電力負載至符合在極化曲線逆向程序步驟之值 (換言之，減少電流密度自 i ma x

至 0，且維持氣體的流動 )，卸載電力負載。  

(2)  以加濕的氮氣吹淨陽極和陰極，流率相當於最低極化曲線負載步驟，直到電池冷

卻到環境溫度。冷卻期間，一直維持電池溫度和氣體管線溫度高於氣體的露點，

以防止水凝結於系統中。  

(3)  電池達到環境溫度後，切換成乾的氮氣氣流入陽極和陰極 5 分鐘～ 10 分鐘 (此步

驟為選項，視最後膜需要的含水量而定 )。  

(4)  拆下電池並蓋緊陽極和陰極的入口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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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規定 )  

重新調節  

 

一般重新調節的程序敍 述如下：  

(a)  程序 A：  

(1)  重複附錄 D 之程序 A 步驟 1 至 5，對於步驟 5 電池調節之穩定要求，1 小時應

該足夠。 .  

(2)  規定適宜的試驗條件並維持此條件直到穩定。  

(b)  程序 B：  

(1)  供應完全加濕之氣體，化學計量為 1.4 的氫氣和化學計量為 2.5 的氧化劑，設

定電流密度為 400 mA/cm 2 加熱至 80℃通過電池一小時，  

(2)  操作電池於此條件下 4 小時，當電壓達平衡時電池即完成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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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規定 )  

 
I-V 特性試驗用於 I-V 特性試驗之一般電流密度增量提供如下。  

若已知預期的最大電流密度 (例如依據製造商的標示或經由事先測量 )，選擇的電流步

階如表 G.1。  

 
表 G.1 最大電流密度為已知之電流密度增量  

步驟  預期最大電流密度的百分比  

0 
1 
2 
3 
4 
5 
6 
7 
8 
9 

0(OCV) 
2 % 
5 % 

10 % 
20 % 
30 % 
50 % 
70 % 
90 % 

100 % 

備考： 若要進行 Tafel 斜率分析，在低電流的範圍，可能

需要更多的測試點。 

 
若最大電流密度未知，使用表 G.2 提供的電流增量。  

 
表 G.2 最大電流密度為未知之電流密度增量  

步驟  電流密度 (mA/cm 2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OCV) 
20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備考：  當達到最大電流密度或電池電壓低於 0.3 
V 或製造商建議的最小電壓值時，試驗必

須終止 (為了避免電池組件造成不可逆的

損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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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 

(規定 )  

啟機 /停機循環試驗  

 

一般的啟機 /停機循環概述及其操作持續時間敘述如下：  

循環將遵循以下的步驟：  

(a)  停機階段 =於 0 A/cm²下 15 分鐘  

(b)  啟機階段 =於 i s t  A/cm²下 15 分鐘 ( i s t：額定電流密度 )  

建議逐步增加電流密度以避免急劇的電壓降。電流必須以 4 個步階自 0 增加至 i s t，每

10 秒增加 i s t /4 為一個步階。  

(a)  ¼ i s t  A/cm²持續 10 秒  

(b)  ½ i s t  A/cm²持續 10 秒  

(c)  ¾ i s t  A/cm²持續 10 秒  

(d)  i s t  A/cm²持續 14 分 30 秒  

此步階的持續時間視試驗的特定目標和有關的特定結束標準：固定的壽命時間試驗或

固定的性能損失 (考量負載的電功率、電壓或開路電壓 )。  

除了從不同的可能性特別地定義結束標準，若電池電壓低於 0.3 V 或製造商建議的最

小電壓值時 (為了避免電池組件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必須停止試驗 (關閉氣體、溫度控制

器及負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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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規定 )  

負載循環試驗  

 

一般的負載循環試驗曲線和測試時間長短敘述如下：  

建議兩種電流密度循環曲線，容許電池操作於兩電流密度值之間：其一為較高動態，

一個循環時間持續 1 分鐘；另一較低動態，一個循環時間持續 1 小時。  

於開始循環階段之前，電流密度先固定於 i1 0 0  %(額定電流密度 )之高功率階段，以達穩定

之操作條件，接著必須依照圖 I.1 和圖 I.2 的電流密度循環曲線之一執行負載循環試驗。 

 

 
 

圖 I .1 第一種負載循環曲線  

 

第一種循環曲線分為兩個階段：  

  低電流密度階段 =於 i 2 0  %  A/cm²(i 2 0  % :  i 1 0 0  %電流密度之 20 %)維持 40 秒  

  高電流密度階段 =於 20 秒內電流密度自 i 2 0  %  A/cm²增加至 i 1 0 0  %  A/cm²。  

 

 
 

圖 I .2 第二種負載循環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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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循環曲線分為兩個階段：  

  低電流密度階段 =於 i 2 0  %  A/cm²(i 2 0  % :  i 1 0 0  %電流密度之 20 %)維持半小時  

  高電流密度階段 =於 i 1 0 0  %  A/cm²維持半小時。  

操作時間可固定為 500 至 1,000 小時，視操作條件和特殊應用考量。  

除了固定的操作持續時間，其他結束的標準可視試驗的目標如可接受的固定性能損失

來規範 (考量於低或高電功率或開路電壓之電功率或電壓 )。  

除了從特別定義的結束標準，若電池電壓低於 0.3 V 或製造商建議的最小電壓值時 (為

了避免電池組件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必須停止試驗 (關閉氣體、溫度控制器及負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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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J 

(規定 )  

試驗報告  

 

對於 I-V 特性試驗報告之建議格式如下，指導報告撰寫人之部分以斜體字表示，不包括

於報告中。  

J.1 一般資訊  

J .1.1 試驗報告中的一般資訊  

試驗報告編號   

試驗報告標題   

報告撰寫人   

 

J .1.2 關於試驗的一般資訊  

試驗程序編號    試驗日期   

試驗版本    公司性能試驗   

公司要求的試驗    試驗地點   

試驗要求    試驗電池 /設
備  

 

 

J .2 說明  

撰寫人在此處應參照：  

－  使用的程序及選擇該程序的相關解釋  

－  介於試驗員和客戶之間的試驗計畫，其也可以包含允收標準，及  

－  用於報告或試驗的其他文件 (名詞文件、符號調合等 )  

J.3 試驗的目標和範圍  

目標為於規定操作條件下，測定 PEFC 單電池之極化曲線。  

電池性能的測量從開路電壓至最高電流密度，其取決於以下之因素：  

－  待測物件的性質  

－  考慮應用的規格  

－  測量方法  

試驗旨在檢核：  

－  聚合物電解質燃料電池單電池之一般性能  

－  PEFC 組件如 MEA 或 MEA 的次組件、雙極板材料或設計。  

試驗條件要考量符合：  

－  燃料電池研究團體成員使用之電流條件  

－  實際應用的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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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 試驗物件敘述  

電池製造商   

燃料電池技術   

電池型號   

產品或測試物件   

產品編號   

測試物件識別編號   

 

燃料電池：單極板材料 /技術   

燃料電池：流場設計   

燃料電池：活性面積   

墊片型式   

墊片厚度   

電池技術 (收集器 )   

電池緊固方式   

加熱 /冷卻系統   

電池方向 *  

氣體流動方向 (同向、反向等 )   

*若需要，包含繪圖以增進了解。  

 

MEA 組合 (是 /否， 3 層、 5 層、 7 層 )   

電極   

氣體擴散層 (厚度、型式 )   

觸媒層 (負載量、組成成分 )   

薄膜 (厚度、型式 )   

 

 

製造商提供有關於電池或 MEA 附加的備註或資訊。  

J.5 試驗物件之狀態  

報告撰寫人敘述電池的測試歷程和依序簡短的說明所有的診斷實驗、特定的或基

準的實驗及其各別的識別資訊。  

J.6 試驗設定的描述  

詳細的敘述使用的試驗設備和設定，包括感測器型式、位置及特定的裝置 (例如，

加熱 /冷卻和加濕次系統 )，在試驗報告中必須提供，以協助了解結果。  

J.7 操作條件、輸入和輸出的描述  

表 J.1 至 J.4 中列出試驗過程中所有試驗之輸入項目、輸入值及操作條件，以及

量測不確定度和取樣率。試驗員要完成每一項試驗的輸入值欄位。  

最低電池容許電壓 (V)  

陽極和陰極之間容許的壓力差 (kPa)  

製造商建議的空氣化學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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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1 試驗輸入參數  

輸入 說明 單位 輸入值 
量測 

不確定度 

取樣率 

(Hz) 

控制 

準確度 

I 
電流密度(i=電流/活
性面積) (A/cm2)   

  

Tc 電池溫度 ( )℃      

xfuel 燃料組成 %H2，%其他氣體     

xox 氧化劑組成 空氣或氧氣，%其

他氣體   
  

pAir 氧化劑背壓(C) (kPa)     

pH2 燃料背壓(C) (kPa)     

Qfuel 燃料流率(a) 

較大者(Qfuel, 
min,  

Qλfuel)或恆定值

(cm3/min) 

  

  

Qox 氧化劑流率(a) 
較大者(Qox, min, 
Qλox)或恆定值

(cm3/min) 
  

  

Qfuel, 
min 燃料最小流率 (cm3/min)     

Qox, min 氧化劑最小流率 (cm3/min)     

λfuel 燃料化學計量 (無因次)     

λox 空氣化學化學計量 (無因次)     

RHox 入口氧化劑相對濕度
(b) (%)   

  

RHfuel 入口燃料相對濕度(b) (%)   
  

Tox 氧化劑露點 ( )℃      

Tfuel 燃料露點 ( )℃      

Tbox 氧化劑氣泡溫度 ( )℃      

Tbfuel 燃料氣泡溫度 ( )℃      

TIox 氧化劑管線溫度 ( )℃      

TIfuel 燃料管線溫度 ( )℃      

QWox 
水流率 

(氧化劑側) 

較大者(QWλfuel, 
min, QWλfuel) 
(c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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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1 試驗輸入參數 (續 )  

輸入 說明 單位 輸入值 
量測 

不確定度 

取樣率 

(Hz) 

控制 

準確度 

QWfuel 水流率(燃料側) 
較大者(QWλox, 
min, QWλox) 
(cm3/min) 

  

  

Tamb 周圍環境溫度 ( )℃      

Pamb 周圍環境壓力 (kPa)     

RHamb 周圍環境相對濕度 (%)     

註(a) Qλfuel和 Qλox分別為燃料和氧化劑的化學計量控制的體積流率，實際試驗期間使用的體積流率為化學計

量控制的體積流率，除非其值小於最小流率：Qfuel, min和 Qox, min。 

(b) 本測試程序不強制要求反應氣體加濕的方法，然而，試驗報告中必須述明符合性輸入項目(例如氣泡

加濕情況下之水和管線的溫度，或注水加濕情況下之水流率)—氣體相對濕度對應之露點也可載明於

報告中(若於氣體入口有可用之濕度感測器時，予以計算或測量)。 

(c) 於試驗報告中陳述其選項，和電池的入口或出口壓力是否控制為恆定。 

 
表 J.2 試驗輸出參數  

輸出  說明  
單位  

儀器不確定度  

 

取樣率  

(Hz) 

V 電池電壓  V   

P 電池電功率密度  W/cm 2  計算  

 

J .8 試驗程序和結果  

J .8.1 啟動和預先調節步驟之說明  

－  詳細敘述設定的條件  

－  量測量 (各步驟給予的輸入和輸出之說明、表、圖 ) 

 

表 J.3 測量步驟 (啟動和調節 )之前的性能  

停留時間 (分 )  電流密度 (A/cm 2 )  在最後 XX 分鐘

之平均電池電壓

(V)；標準差 (±V) 

平均電池電功率

密度 (W/cm 2 )  

    
 

圖例：可包括啟動和調節期間主要試驗輸入和輸出相對於時間的圖，以協助了

解主要的結果。  

對於極化曲線， i、 V、 TC、 Po x、 P f u e l、Qo x、Q f u e l、 R H o x 和 f u e l (或關於 RH 之相

關輸入 )=f(時間 )；使用平均值並以標準差表示。  

J.8.2 測量步驟和結果的說明  

－  設定試驗條件 (開始的試驗輸入 )，如果在調節步驟之後和設定 OCV 條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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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執行額外的步驟。  

－  導致測量步驟的終止。  

－  量測量 (各步驟給予的輸入和輸出之說明、表、圖 )(例如，停留時間、電流密

度、極化曲線的電壓和電功率 ) 

 

表 J.4 極化步驟期間的性能 a 

停留時間  

(分 )  

電流密度  

(A/cm 2 )  

電池平均電壓， (V) 

(±2 ( a )標準差， V) 

電池平均電功率 (W/cm 2 )  

(±2 ( a )標準差， W/cm 2 )  

    

註 (a) 建議評估全部量測不確定度，參見 ISO/IEC Guide98-3 對於不確定度估算的指南。  

 

圖例：  

－  可包括主試驗的輸入和輸出對測量階段的時間，以協助瞭解主要的結果。 

對於極化曲線： i、V、 T c、 po x、 p f u e l、Qo x、Q f u e l、 RHo x  a n d  f u e l (或關於 RH

有關的輸入 )=f(t ime) 

－  主要結果=主要輸出對主要輸入  

對於極化曲線： V(V)和 P(W/cm 2 )  =  f( i (A/cm 2 ))  

J.8.3 停機的說明 (當有關時 )  

J.8.4 程序的偏差  

J .9 資料後處理  

對於與應用程序有關時，做特別地說明。  

關於極化曲線，給予表和圖的說明可能不是如此相關 (圖和表已經涵蓋於電壓的

變異和電功率密度的計算 )。  

J.10 結論和可接受準則  

在此的試驗結果，必須針對試驗的目標以及規定的可接受準則作出判定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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